
关 于 正 确 运 用 间 接 证 据 的 问 题

郝双禄 王永 臣 赵定华 宋鑫春 邵牡冈 薛书尧

(一 )间接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

刑事诉讼的首要任务
,

是查清案件事实
。

案件事实— 犯罪发生
、

发展和完成的全过程以

及与此有关的客观环境
、

罪犯情况等等
,

由于它固有的特点
:
一是过去发生的

,

二是秘密进行

的 (也有个别是公开进行的 )
,

三是它遗留的痕迹 (如指纹
、

足迹
、

血迹 )和物品 (如犯罪工具
、

烟

头
、

鞋帽
、

衣服等 )或客观环境 (如现场情况 )等等
,

可能遭到人为的破坏
、

隐瞒
、

误认或目然消

失
,

因此
,

在一般情况下
,

查清案件事实
,

是一项十分复杂
、

细致的工作
。

它要求围绕案情作深

人的调查研究
,

全面地搜集证据
。

没有充分
、

确实的证据
,

就不可能把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搞

清楚
。

案件事实既然是由证据证明的
,

无证据或证据不充分
、

不确实
,

就不能弄清案件真实情况
。

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
,

司法机关进行侦查
、

预审
、

起诉
、

审判的过程
,

就是搜集
、

鉴别
、

分析
、

判断

和正确运用证据的过程
。
如果离开证据

,

刑事诉讼就根本无法进行
,

当然更谈不到对案件的正

确处理
。

可见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地位
。

我国《刑事诉讼法》规定
:
证据有物证

、

书证 ; 证人证言 ;被害人陈述 ; 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:

鉴定结论 ;勘验
、

检查笔录六种
。

这些证据
,

按其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关系
,

又分为直接证据与间

接证据
。

直接证据很重要
,

它对案件事实起着直接证明的作用
。

在刑事诉讼中
,

应力求搜集到

直接证据
。

有了直接证据
,

证明过程就比较简单了
。

它可以直接指出我们所要探求的事实
。

但

是由于犯罪事实是过去发生的
,

一般说来又是秘密进行的
,

犯罪分子犯罪后
,

为了逃避惩罚
,

往

往采取各种手段
,

毁灭罪迹
,

制造假现场
,

或者有些犯罪现场因时过境迁
,

条件变化等
,

要查清

犯罪事实特别是搜集直接证据往往有难以解决的困难
。
在这种情况下

,

司法人员只能依靠犯

罪分子遗留下来的各种痕迹
、

形象反映和遗留物等间接证据证明案件
。

但在司法实践中
,

则存
在着对间接证据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

,

对送用间接证据的经验总结不够的情况
。

从司法实践看
,

对间接证据必须十分重视
。

这是因为
: 第一

、

大量刑事案件是依靠间接证

据查清事实的
。

可以说
,

有一时搜集不到直接证据的案件
,

但没有任何一个案件是没有间接证

据的
。

特别是从侦破案件的角度看
,

可以说
,

几乎每个案件都是从搜集和运用间接证据开始

的
。

侦查过程主要是搜集和运用间接证据的过程
,

随着工作的深入
,

或者依靠间接证据定案
,

或者依靠间接证据取得直接证据和犯罪分子的口 供
。
间接证据的证明力并不低于直接证据

,

它对案件也可以起到完全的证明作用
。

第二
、

间接证据可以作为发现直接证据的手段和起到

证明直接证据是否真实的作用
。

不少案件取得直接证据和口 供
,

是建立在大量间接证据基础

上的
。
如果没有大量的间接证据

,

在多数情况下
,

是很难取得直接证据的
。

即使有了直接证据

(特别是 口供 )
,

但要确定它是否属实
,

还需要间接证据加以证明
。

第三
、

间接证据可以帮助我

们确定侦查方向
,

划定侦查范围
,

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少走弯路
。

我们在刑事诉讼中绝不能忽视间接证据的作用
。

但在司法工作人员中
,

却有人不适当地



夸大直接证据的作用
,

甚至盲目追求直接证据
,

以致使一些案件本来应该搜集到
、

也可以搜集

到的间接证据
,

不去搜集
,

丧失了搜集的条件
,

造成工作中的困难和被动
。

而且盲目追求直接

证据
,

容易助长单纯追究被告口供
,

不愿作深人调查研究的主观主义的作风
,

给工作带来危害
。

这是必须引起我们警惕的
。

综上所述
,

我们必须充分认识间接证据的重要性: 依靠和运用间接证据所作的结论
,

具有

很大说服力 ; 在无直接证据的情况下
,

必须坚决依靠和运用间接证据解决案件问题 ; 在没有充

分的证据证明案件之前
,

不轻信和依赖被告口供
,

必须作艰苦
、

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
,

搜集充分

的间接证娜
。

(二 ) ~ 个运用间接证据的实例

间接证据与直接证据相比
,

有 自己的特点
,

就是
:
在揭露

、

证明案件事实时
,

它比直接证据

更复杂
、

更困难
。
比如直接证据

,

只要经过审查确定是真实的
,

就是单独一个
,

也可以作出认定

案件事实是否存在和被告人是否犯罪的结论 ;而间接证据则不同
,

一个间接证据必须与其它一

系列的间接证据结合在一起
,

才能作出这种结论
。

下面就是一个运用间接证据的案例
:

某年五月二十八日十八时许
,

在某市郊区玉米地里发现无名女尸一具
。

尸体呈仰卧状
,

下

身裸露
、

赤足
。

尸体前胸及腹部有少量土覆盖
。

距尸体十米远的一个石碑上有血迹
。
血迹距地

面三十六厘米
,

呈喷溅状
。

两条血痕下流
,

上面附着数根长发
。

尸体头部额顶部有两个椭圆形

孔
。
两眼眶上方均有骨折

。

颈部缠一条线带
,

绕两周
,

在喉前方打结 (经辨认是死者腰带 )
。

鉴

定结论为他杀
。

经查
,

死者叫李小兰
,

十三岁
,

铁路职工子弟小学三年级学生
,

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外出未

归
。

正在侦查过程中
,

死者父亲连续收到两封署名
“

台京地工作组
”
的信

。

两信内容相同
,

用复

写纸复写
,

从北京丰台发出
。

内称
: “
敬爱的父亲

,

对不起您
,

夺去了您女儿的生命
。

这是为了

工作(破坏共匪治安 )
。

将来光复大陆
,

必有重谢
” 。

从信的内容看
,

写信人知道李小兰被杀的

情况
,

而且很可能就是罪犯本人
。

这两封信与李小兰被杀害一案有联系
,

作为间接证据
,

它确

定了侦查方向和范围
,

就是集中力量
,

查明两封信的书写者和投寄者
。

经过侦查
,

根据字迹鉴定
,

发现从丰台寄给死者李小兰家中的两封信的字迹与某厂女工王

某的字迹一致
,

是王某所写
。

但从信的词句通顺
、

文字简练
、

标点符号使用基本正确和书写特

征看
,

与王某 日常书写习惯不一致
。

王某所在单位是两班制
,

她具有去丰台投寄书信的作案条

件
,

但无杀害李小兰的因素
:
第一

、

她与李小兰素不相识
,

不存在仇杀和图财害命等杀人原因
。

第二
、

五月二十五 日下午
,

李小兰被杀害时
,

她正在班上工作
。

第三
、

她平时政治表现较好
,

不

具备书信中表露的
“

破坏共匪治安
”
的反动思想

。
因此

,

王某只能作为书写
、

投寄两封信的嫌疑

人
。

单凭笔迹鉴定
,

还不能认定就是她书写
、

投寄这两封信
,

特别是不能对杀害李小兰一案
,

作

出什么结论
。

经进一步调查
,

搜集到以下证据 : ①王某的丈夫张志清是个铁路职工
,

熟悉铁路上的错

况
。 ②该张过去有过奸淫

、

狠裹少女
、

幼女的流氓行为
。

⑧该张平时书写习惯与前述两封信的

特征一致
。 ④在李小兰遇害的那一天

,

张是公休 日
。

他在说明当天下午活动情况时
,

吱吱唔

唔
·
,

表现反常
。

说去修自行车
,

又说去看电影
。

经查都不是事实
。 ⑥解放初期张书写过反动标

语
。 ⑥张的母亲曾为合作商店代销杂货

,

发案后不久
,

她两次找合作商店负责人
,

要求把他们

家开的发货票
、

记账单烧毁
。

从这些证据分析
,

张志清可能是杀害李小兰的凶手和写信的人
。



但字迹鉴定又与张不一致
。

从工作时间看
,

也无到丰台投寄书信的作案条件
。

事实仍有矛盾
。

现有证据尚不能作出张杀李的结论
,

只能把他作为重要嫌疑人
。
这时提出的问题是

,

张
、

王两

人是否可能共谋作案
。

经拘留审讯张
、

王二人
,

王某供述
: ①从丰台寄给李小兰家的两封信是她复写和投寄的

。

信纸
、

信封和复写纸均是他家代销品
。 ②信是张志清起草

,

让她复写
、

投寄的
。

当时张说特务杀

死小孩
,

逼他写此信
,

否则就杀他等
。 ③发案那天晚上

,

张志清回家特别晚 (近十一点 )
,

第二天

未上班
,

自己洗身上的衣服
,

这是过去没有过的
。

张志清在王某的证据面前承认起草两封信
,

但仍坚持是在特务们威胁下被迫写的
。

继续调查补充了证据
: ①发案当天晚上张志清回家后

,

他母亲问他
,

为什么回来这么晚
,

外面都下雨了
。

他说
: “

出事了
,

撞个小孩
,

不知死活
,

下场大雨就好了
” 。

第二天又向他母亲

说
: “

碰上特务了
,

把小孩杀了
” 。 ②他自己洗衣服

,

是因为褂子上有血
,

洗后把蓝褂子染成黑

色
。 ③他母亲到合作商店要求烧发货票是张志清叫去的

。 ④发案后第二天
,

张志清买了两条

飞鸽牌新自行车外胎
,

将旧的狮马牌自行车外胎换掉
。

经搜查
,

从张志清屋地下刨出两条旧狮

马牌自行车外胎
,

上面花纹已用木锉锉过
,

痕迹明显
。

并搜出木锉一把
。 ⑥张家原有铁路职工

用的小铁榔头一把
,

在李小兰被杀后不见了
。

综合上述几个方面的证据
。

第一
、

张志清在发案的当天下午去向不明
。

第二
、

张志清给死

者家属写了两封信
。

第三
、

张志清在李小兰被杀的当天身上有血迹
,

并于次 日急忙将衣服洗刷

和改染
。

第四
、

张志清给死者家属写信后
,

两次让他母亲到合作商店去烧发货票
。

第五
、

急忙

换掉两条自行车外胎
,

并挫毁花纹后予以掩埋
。

从这一系列材料分析
,

可以作出判断 : 张志清

是杀害李小兰的罪犯
。

张志清在确凿的证据面前被迫供认
,

由于其资产阶级淫乱思想支配
,

于五月二十五 日下午

从公园骗走李小兰
,

用 自行车驮到郊外
。

傍晚张抱起她从道旁往玉米地走
,

企图强奸
,

她挣扎

着
,

把两只鞋甩掉
。

路上有人
,

张怕她喊叫
,

先用手绢绑住她的脖子
,

又用腰带勒住脖子
。

后又

抱住她将她的头往石碑上撞
。

又用小铁榔头敲她脑袋几下
。

死后在她身上埋了点土
。

回家的

路上自行车链子断了
,

推着车走
,

很晚到家
。

傍晚下小雨
,

回家后说下场大雨就好了
,

是希望

把脚印
、

自行车胎印冲刷干净
。

为掩盖罪行 ,, 逃避侦查
,

于次日把血衣洗了
,

后又改染 ;编了特

务杀死李小兰的假话
,

骗母亲和妻子 ; 换了两条自行车外胎 ; 用反动组织名义书写两封信
,

投寄

给死者家属 ;并将小榔头扔到河里 (后已捞出)
。

这个案例说明 : 揭露
、

证实张志清杀人的证据
,

除张犯的口供为直接证据外
,

其它均是间

接证据 ; 而张犯口供也为间接证据所证实
。

在所列间接证据中
,

如张犯过去有过奸淫
、

狠裹少

女
、

幼女的流氓行为
,

是证明其犯罪原因的 ; 身上的血迹
,

书写
、

投寄反动信
,

换自行车外胎
,

是

证明其犯罪结果的 ; 作案工具小榔头
、

自行车
,

是证明其犯罪条件的
。

三者都是与杀死李小兰

的犯罪行为有联系的间接证据
。

当天天气阴雨
,

王某的笔迹特征
,

张志清的书写习惯等
,

与张

犯的犯罪事实没有联系
,

更不存在因果关系
,

而只是与这一案件事实有联系
,

但都可以起到证

明作用
,

它证明张犯杀害李小兰后的心理状态 (盼下雨冲刷痕迹 )
,

证明两封信的书写者和投寄

者
。
它也是间接证据

。

根据张志清强奸杀人一案分析
,

间接证据的一个重要特点是
:
一系列的间接证据结合起

来
,

形成一条绳索
,

把张志清紧紧地捆绑起来
,

使他无法逃脱
。

这些间接证据所作出的张犯杀

死李小兰的结论
,

具有排他性
,

任何狡辩抵赖都不能推翻它
。
国内外有人把间接证据之间的关



系比作一条锁链
。

每个 (或一组 )间接证据是这条锁链上的一个环节
,

每个环节都是不能脱离

的
、

不可缺少的
。

如果其中一个环节被推翻
,

整个锁链便成为断裂的互不联系的片断
,

全案的结

论也就会动摇
。

而张志清杀害李小兰一案
,

一系列间接证据恰似一条完整锁链一环紧扣一环
,

反映出案件事实的全貌
,

它是不可推翻的
。
因此

,

对全案所做出的结论就是不可动摇的
。

(三 ) 运用间接证据应当注意的问题

如前述
,

间接证据对实际工作来说
,

是绝对不能忽视的
。

司法实践告诉我们
,

间接证据与

直接证据相比
,

其证明力相同或者不低于直接证据
。

只要间接证据运用得好
,

遵括它的规则
,

老老实实地作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
,

往往依靠间接证据所定的案件
,

更扎实
、

更牢靠
、

更有说

服力
,

经得起历史的考验
。

也可以说
,

这是间接证据的优点
。

当然这并不是说直接证据不重

要
。

而只是说
,

不可片面地强调直接证据
,

忽视间接证据
,

以致一旦丧失获取直接证据的条件
,

便对案件的破获和处理发生动摇
,

失去信心
,

这是没有根据的
。

但从杀害李小兰一案可以看

出
,

运用间接证据证明案件是比较复杂的
。

对间接证据
,

如运用不当也可能出错案
。

所以我们

在运用间接证据证明案件时
,

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:

间接证据的联系性
。

正如事物的局部现象不能正确反映事物的本质一样
,

单独的一个间

接证据
,

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
,

而是必须和其它的证据结合起来
,

形成一个尧整的体

系
,

才具有证据意义
,

起到证明作用
。

体系上的每个环节 (即一个或 , 组间接证据 )和其它环节

之间应是客观的
、

有机的联系
,

缺一不可
。

如果其中一个环节和其它环节发生矛盾
,

那么就必

须对这个环节用其它的事实作出解释
。

否则
,

就不能肯定这些证据的证明价值
。

这一特性
,

要求我们对间接证据的搜集
、

运用要充分注意各个证据互相之间的联系
,

必须

把个别的片断
、

线头
、

碎块完整地结合起来
,

真实地再现犯罪的情况
。

间接证据的全面性
。

运用间接证据证明案件
,

任何时候不能满足于初步搜集到的只能证

明案件一个部分的证据
,

而是要搜集到能证明案件全部事实的证据
。

这里说的全面搜集证据
,

是指证明案件主要事实和次要事实
,

证明案件发生原因和结果
,

以及证明案件发生过程的证据
。

就确认张志清杀害李小兰一案来说
,

全面的证据应包括
:
犯

罪原因的证据 ;犯罪时间的证据 ;犯罪工具的证据 ;犯罪结果的证据 ; 犯罪行为的证据 ; 犯罪条

件的证据
。

这几方面证据缺一不可
。

否则就不能确认张犯杀害李小兰
。

实践经验告诉我们
,

司法人员对个别证据和对整个案件客观真实的确定
,

是在不断地搜

集
、

补充
、

判断证据和检验原来搜集的证据是否齐全
、

真实
,

原来的判断是否正确的过程中达到

的
。

在实际工作中
,

经常遇到已经搜集到的证据和证据之间存在矛盾
。

这时侦查
、

检察
、

审判

人员绝不能先入为主
,

主观片面
,

简单从事
,

妄加判断
。

而必须进一步搜集证据
,

用确切的证据

事实鉴别其真伪
,

排除假象
,

查清事实真相
。

在尚未掌握全部证据之前
,

仅仅根据个别证据或部

分证据的分析就轻易下判断
,

对全案作出结论
,

是不妥当的
。

它往往使认识陷于片面性或表面

性
。

使我们的分析判断产生偏差
,

甚至造成错案
。

所以运用间接证据证明案件
,

必须注意它的

全面性
,

就是力争占有一切证据事实
,

全面地进行分析研究
。

间接证据的真实性
。
对于每一个间接证据

,

必须运用一切手段
,

查明其真实性
。

我们只能

依靠这种查明属实的证据
,

去证明犯罪事实
,

作出正确的结论
。
因为

,

只有真实的证据
,

才能作

为定案的根据
,

真正起到证明作用
。

在实际工作中
,

经常遇到这种情况
,

开始搜集到的证据
,

并不都是真实的
。
对这种证据

,

如轻予采信
,

就会上当受骗
,

使用这种未经核实的证据作为认

定或否定犯罪事实的根据
,

就必然发生错案
。

例如某生产队连续发生三起牛舌头被割事件
。

经



查
,

饲养棚附近住的一个社员赵某与饲养员有矛盾
,

即主观地认为是他进行破坏
,

后来又从他

家搜出了一把生锈的古巴刀
,

未经化验证实
,

就把刀锈错当血迹
,

予以定案
,

并据此将赵某判决

有罪
,

造成错案
。

由此可见
,

对搜集到的每个间接证据
,

必须逐一地进行审查
,

把这一个证据事实与另一个

证据事实联系起来予以检验
,

从相互关系中鉴别它们的真伪
。

对经过检验属于不真实的证据
,

必须坚决舍弃
。

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
,

在鉴别证据问题上严肃认真
,

一丝不苟
。

鉴别证据的真伪
,

除从这一证据事实与另一证据事实之间的联系中考察外
,

还应注意考察

间接证据与被证明的事实之间是否一致
。

间接证据与被证明的事实之间应当是一致的
,

如果

彼此之间存在不一致的现象
,

说明这一证据事实是不真实的
,

因而不能作为证据使用
。

如某盗

窃案
,

失主报案丢失由塑料桶装的食油八斤和四件粉红色秋衣
,

而从被告住处搜出作为证据的

是一个五斤装的塑料油桶和红色秋衣
。

这就发生了证据和被证明的事实之间不一致情况
。

说

明证据不真实
。

对这种貌似一致而实则不一致的证据
,

应当特别引起我们重视
。

再者
,

从证据与被证明的事实之间的时间关系上也可鉴别证据事实的真伪
。

它们之间的

关系有一定的规律
。

证明犯罪发生原因和条件的证据与证明犯罪发生结果的证据
,

在时间顺

序前后之间的关系不可改变
。

在实际工作中
,

如果忽略这一简单的规律
,

也是会发生错误的
。

例如 : 张某包庇反革命一案
,

定罪根据之一
,

是张某在镇反时为其兄开具证明逃往外地
。

本人

申辩说
,

此事不能成立
。

经查
,

张某确实给其兄开过一封去外地谋生的证明信
,

但时间是在镇

反前
,

而不是在镇反运动中
。

当时张某之兄还未定为反革命
。

证据与被证明的事实之间在时

间关系上发生矛盾
。

所以这个证据事实是不真实的
。

间接证据的客观性
。

只有客观存在的事实
,

才能作为证据
。

证据是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

遗留的痕迹
、

反映的影象或其它物品 (如工具 )之类
。

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
,

不依人的意志为转

移的
。

但它要经过司法人员的主观活动
,

搜集和认定
,

因此必须反对主观臆断
。

审查证据的客观性
,

首先是审查其来源是否合法
,

利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应采信
。

实

践证明
,

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往往是不真实的
。

证据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是一致的
,

利用非法

手段取得的证据多是主观认定
,

往往不具备客观性
,

也就不具备真实性
。

其次是了解提供证据的人的情况
,

因为证据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与提供证据的人的情况关

系密切
。
以证言为例

,

提供证据的人
,

所反映的与案件有关的某些情况
,

其来源是各种各样的
。

有的亲眼所见
,

有的听别人传说
。
因而其准确性往往受客观环境的影响或主观条件的限制

。

这

就要求我们必须十分谨慎
,

不仅要审查证人的身份及其观察
、

辨别事物的能力
,

精神状态
, 一

与案

件当事人的利害关系 ;而且还要审查证人在获得案情时和提供证言时所处的具体情况 (如时间

相隔多久
,

证人记亿能力 )等
。

这些对反映真实情况
,

都有影响
。

再次是审查证据事实与案件事实之间是否有客观联系
。

不论人证或物证
、

书证等
.

都必须

具有与案件事实有客观联系这一重要特征
,

如无联系
,

也就无证明作用
。

间接证据的广泛性
。

间接证据与直接证据不同
,

直接证据是与犯罪事实有直接联系的客

观事实
。

它能直接证明犯罪事实 ;间接证据则不完全是与犯罪事实有联系的客观事实
,

它是间

接证明犯罪的事实
。

有的间接证据只是与案件事实有联系
,

而与犯罪事实无联系
。

有人把间

接证据说成都是与犯罪事实有联系
,

特别是说成与犯罪事实有因果关系的客观事实
。

这种说

法是站不住脚的
。

这个分歧来源于对证据概念的认识
。

对于证据概念
,

一种主张较为宽广
,

限

制性较少 ; 另一种主张较为狭窄
,

限制性较多
。

我国《刑事诉讼法》采取第一种意见
。

第三十一



条明确规定
: “

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
,

都是证据
” 。
这里说的证据是能证明案件真实情

况的丁切事实
。

而不是说只与犯罪亨琴孚的事实才是证据
。

这一规定要求我们
,

`

凡对于案件

能起到证明作用的事实
,

不论与犯罪事实有无联系
,

都应承认它
、

搜集它
、

运用它
。

司法买践告诉我们
,

间接证据有以下两种
:

第一种
,

和犯罪事实有联系的事实
。

其中又分三类
:
1

、

证明犯罪发生原因的事实
。

例如
:

某厂集体宿舍一职工现金被盗
,

群众检举张某生活腐化
,

贪婪成性
,

平常人不敷出
,

这是证明偷

窃原因的事实
。 2

、

证明犯罪实施结果的事实
。

例如 : 某陈被杀
,

群众看到某李身上穿血衣
,

从

陈被杀的室内仓惶走出
,

这是证明杀人结果的事实
。

这两类证据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和犯罪事

实有因果关系的事实
。 3

、

证明实施犯罪的条件
。

如抢劫犯手持的凶器等
。
这三类间接证据都

与犯罪事实有客观联系
,

在实际工作中也易为侦查
、

检察
、

审判人员所重视
。

第二种
,

和犯罪事实没有联系
,

但与案件事实有联系的客观事实
。

例如 : 气象 (阴晴
、

风

雨 )
、

证物的特征 (颜色
、

形状 )
、

光线的明亮度 (能见度 )等等
。

第二种证据与第一种证据相比
,

在司法实践中涉及较少
,

往往也易为侦查
、

检察
、

审判人员

所忽视
。

这些证据事实虽然与犯罪无联系
,

但它却是客观存在的
,

能起到证明案件事实的作

用
,

甚至起到重要证明作用
。
因此在理论上应当研究它

,

在实际工作中应当重视它
,

使用它
。

如

果不重视甚至不承认它
,

在实际工作中必然会限制搜集证据的范围
,

致使该搜集的证据没有搜

集
,

使侦破
、

认定案件事实发生困难
。

结果
,

不是放纵罪犯
,

就是冤枉好人
。

例如 :一个女青年控

告赵某于某日凌晨二时许强奸她
,

井说赵某当时穿的是花裤权和已变旧发黄的白背心
。

赵某

则坚决否认
,

并反斥女方诬蔑
。

此案无其它任何证据
,

后经实验
,

在凌晨二时许
,

无任何光线的

情况下
,

屋内黑暗如墨
,

根本看不清衣服的颜色
,

证明女方控告不实
。

室内的光亮度本与犯罪

无任何联系
,

但却起到重要的证明作用
,

应承认它是间接证据
。

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强调说明 : 某些看来与犯罪无联系的事实
,

在特定情况下
,

可以

作为证据
,

起到证明作用
,

甚至起到重要证明作用 ;同时在丧失获得直接证据的条件下
,

我们必

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依靠和运用间接证据
。

只要我们坚定信心
,

肯于下艰苦功夫
,

进行调查
,

正

确认识和掌握间接证据的特点
,

遵守运用间接证据的规则
,

完全可以解决案件的证明问题
。

此外
,

搜集间接证据还应注意及时性
。
以防证据的消失

、

毁灭
,

保证案件及时侦破和正确

处理
。

结 束 语

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
。

而间接证据
,

由于它的特点
,

证明案件比直接证

据更复杂
,

更困难
,

所以运用间接证据要更慎重
,

应当注意和遵守以下几项规则 :

第一
、

间接证据不一定都是与犯罪事实有联系
,

但必须是与案件事实有联系的客观事实 ;

第二
、

间接证据不象直接证据那样可以直接证明犯罪的主要事实
,

所以一个间接证据不

能作为认定案件的根据
,

而必须与其它若干间接证据结合起来
,

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;

第三
、

在这个体系中
,

各间接证据之间存在着内部有机的联系
,

犹如一条锁链
,

各个环节

缺一不可 ;

第四
、

整个体系中的间接证据之间以及与被证明的案件事实之间
,

必须是一致的
,

彼此不

能出现任何矛盾 ;

第五
、

运用间接证据所得出的案件事实结论
,

必须是肯定的
。
这种结论足以排除任何其

它结论的可能性
。


